
附件 1 

 

成都市温江区第八届王光祈文艺奖 

评选办法 

  

王光祈文艺奖是成都市温江区具有最高荣誉的综合性

文艺奖项，以温江籍人、我国“五四”运动时期著名的社会

活动家、民主革命先驱、音乐家、翻译家、中西比较音乐学

的奠基人王光祈先生命名，每两年评选一届，旨在奖励文艺

精品，促进全区文艺事业繁荣发展。 

王光祈文艺奖由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主办，中共成都

市温江区委宣传部、成都市温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、成都

市温江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第八届王光祈文艺奖评奖工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

艺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遵循“二

为”方向和“双百”方针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鼓励

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体现导向性、权威性、公正性，着力

推出反映“幸福温江·美好之城”、“希望之区、大美之区、心

安之区”建设以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先行区、

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。 

二、奖项设置 

（一）第八届王光祈文艺奖设置奖项 30 个。 



具体设综合奖即王光祈文艺奖 18个，其中一等奖 3个，

二等奖 6 个，三等奖 9个；单项奖 12 个，主要包括王光祈文

艺奖·幸福温江文学奖、王光祈文艺奖·幸福温江音乐奖、

王光祈文艺奖·幸福温江舞蹈奖、王光祈文艺奖·幸福温江

摄影奖、王光祈文艺奖·幸福温江美术奖、王光祈文艺奖·幸

福温江书法奖、王光祈文艺奖·幸福温江影视戏曲奖等（如

遇特殊文艺作品，经审议后奖项名称可作适当调整）。 

（二）参评数量不足或作品质量不够的奖项可空缺。 

三、评选范围 

在 2020 年 7 月 1日至 2022 年 10月 31 日期间，公开发

表、演出、展出的各类文艺作品等；正式出版（以第一版印

刷时间为准）的各类文艺图书；在内部资料上发表或批准印

刷的各类文艺作品；在网络上登载或演出后产生广泛影响的

文艺作品。 

（一）文学类：小说、散文（含游记、杂文、随笔、民

间文学）、诗歌（含旧体诗、词、散文诗）、报告文学、文艺

评论、网络文学等。 

（二）音乐类：声乐（词曲）作品、中国器乐作品、西

方器乐作品、音乐剧作品等。 

（三）舞蹈类：舞种为民族民间舞、古典舞、现当代舞

等；参赛形式为单、双、三人舞，集体舞（四人以上）。 

（四）摄影类：民俗、风光、新闻等。 

（五）美术类：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、陶艺、水彩、

水粉、素描等。 



（六）书法类：正书、行书、草书、篆书等。 

（七）影视戏曲类：电影剧本、电视剧本、川剧、话剧、

歌舞剧、音乐剧、广播剧，相声、小品、金钱板、清音、快

板、表演唱等。 

四、参评对象 

（一）温江籍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品。 

（二）温江籍作者与区外作者合作，征得合作者同意并

出具书面证明材料者，可以申报参评。 

（三）非温江籍作者（包括驻温单位、高校、部队），凡

作品是反映温江区社会生活内容及其研究的，可以申报参评。 

（四）学生作品，由所在院校统一选送，原则上每所院

校每类作品选送不超过 3 件。 

（五）在职副处级（含享受副处级待遇）以上干部及其

作品如有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的，可申报参评。 

五、评选标准 

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，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弘

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突出

“温江表达”和“表达温江”，对充分反映幸福温江·美好之城”

“两河一心”“希望之区、大美之区、心安之区”建设以及践

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先行区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

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，予以关注。兼顾题材、主题、风格的

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和艺术感染力。 

六、评选机构 

（一）评委会。第八届王光祈文艺奖评审委员会，统筹



评选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评选办公室。第八届王光祈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

共成都市温江区委宣传部，负责组建专家评审组，组织、协

调评选活动的具体业务工作。 

（三）专家评审组。各奖项均设立专家评审组，负责对

初选推荐作品进行评审。 

（四）初评小组。本次评选的初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，

区文体旅局、区文联等单位联合组织 5—7人的初评小组（其

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不少于三分之二）进行。初评小组成

员名单须于开展初评前报评委会审议通过和评选办公室备

案。 

七、时间安排及评选程序 

（一）申报阶段（2022 年 1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） 

1.申报采用个人申报、单位报送的方法。认真填写《成都

市温江区第八届王光祈文艺奖参评作品申报表》，按要求份

数将其复印、成果原件及有关材料一并交至单位审核盖章后，

由单位统一报送至评选办公室。自由创作人员可由个人送达。

材料报送地址：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活动创作部（文庙大殿

二楼），邮编：611130。联系人：陈翠霞。联系电话：028—

82715377，13540020292。 

2.参评作者不得多渠道重复申报。坚持单位组织推荐与

个人报送不重复的原则，一位作者可申报多项，每项申报作

品最多不超过 2 件。单位组织推荐作品原则上不超过 5 件。 

3.申报参评的单项作品，提供复印件的同时，要出具发



表刊物原件进行核实，音乐、舞蹈、戏曲作品要提供影像资

料，作品集提供完整图书。获得市以上奖励的提供获奖证书

原件或文件原件并附复印件及书面说明。文学类申报材料提

交一式 10份，其他类申报材料提交一式 3 份。 

4.凡申报参评的成果及其材料，评审结束后由评选办公

室存档，不论获奖与否都不退还本人。 

（二）初评阶段（2023 年 1 月 1日—1月 20 日） 

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，评选办公室将下达初评推荐名

额，初评小组根据评选标准和推荐名额，对申报成果进行资

格审查、民主评议和无记名投票表决。推荐成果得票数均须

超过初评小组成员的半数。1月 20 日前，初评小组在《成都

市温江区第八届王光祈文艺奖参评作品申报表》签署评审意

见后，将初评结果报送评委会。 

（三）专家组评审阶段（2023 年 1 月 28 日—2023 年 2 月

10日） 

评委会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，聘请一批学术造诣较

深、实践经验丰富，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组成专家评审

组，集中时间按评选标准严格分类评审。 

（四）公示和审定阶段（2023 年 2 月 11 日—2023 年 2 月

18日） 

经专家评审组提名的获奖项目，由评委会以无记名投票

方式表决后，在温江公众信息网、温江电视台、温江发布、

金温江、温江文联和温江文化馆等公众媒体向社会予以公告。

公告期满后，评委会将获奖项目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



过。 

（五）颁奖阶段（2023 年 3 月前或结合相关活动在 2023

年上半年完成） 

区政府发文对获奖项目进行公开表彰并颁奖。 

八、评选纪律 

（一）成果作者必须按照本办法有关要求，实事求是申

报参评，凡发现参评成果或获奖成果有弄虚作假或剽窃行为

者，由评委会取消其参评资格，书面通知单位，撤消奖励，

追回奖金、证书和奖杯，情节严重者，予以通报批评。 

（二）各初评机构、专家评审组及评委会均实行严格的

回避制度。凡有本人或利害关系人成果申报参加评选者，不

得聘为该成果评审机构成员。 

（三）参加评选的工作人员，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

秉公办事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评选纪律，若有徇私舞弊、

泄露评审情况者，一经发现一律取消其参加评选工作的资格。 

（四）要树立精品意识，对照标准、严格把关、宁缺勿

滥，把各奖项的精品佳作推荐评选出来。 

本办法如有未尽事项，由评委会补充完善。本办法的最

终解释权由评选办公室负责。 
 


